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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临澧湖南省文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
“10·14”一般燃爆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10 月 14 日 0 时 50 分许，临澧县湖南省文程烟花爆

竹有限公司 107 号组装装药工房内发生一起一般燃爆事故，事故

造成 2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316 万元。

省安委办对此事故实行挂牌督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493 号）、《湖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办法》（湘政发[2022]9

号）等规定，经市人民政府授权，10 月 16 日成立了由市应急管

理局牵头，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和临澧县人民政府组成的常德临

澧湖南省文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“10·14”一般燃爆事故调查组

（以下简称调查组），并邀请临澧县纪委监委派员参加，同时聘

请专家组参与调查。

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
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检测鉴定、

查阅资料、综合分析等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、发生原因、人员伤亡

和直接经济损失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

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问题，提

出了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整改措施。

经调查认定，常德临澧湖南省文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“10·1

4”一般燃爆事故是一起因设备存在防爆缺陷,企业安全管理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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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，在未消除隐患的情况下对员工私自生产失察，作业人员违规

违章作业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基本情况

湖南省文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文程烟花）成立于

2012 年 9 月 4 日，位于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刻木山乡双凤村双 8

组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72473678619XN，注册资本壹仟万

元，法定代表人：李某锟，经营范围为烟花爆竹生产。公司安全

生产许可证编号：（湘·J）YH 安许证字〔2022〕010528 号，许

可范围为组合烟花类（单筒药量小于 25g，C）级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1 月 6 日。该企业占地面积 500 亩，建筑面积 13882 平方米，

共建有工房 176 个，并分别贴有 1 至 176 号工房标识牌，生产区

域由围墙及工房封闭。1 号、176 号工房为公司办公楼。企业从

业人员 94 人，安全厂长为胡某玉，生产厂长为黄某宝。

该公司原名湖南福兴烟花爆竹有限公司，2024 年 3 月 27 日

公司更名为湖南省文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由李某钊

变更为李某锟，企业另两名股东为黄某、孙某。

（二）相关人员基本情况

①李某锟，法定代表人、总经理，2023 年 7 月 13 日取得取

得主要负责人（烟花爆竹生产单位）证件，证号：43072419870

1251618，有效期至 2026 年 7 月 12 日。

②黄某宝，生产厂长，2024 年 7 月 12 日取得安全生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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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证件（烟花爆竹生产单位），证号：430724197703262519，

有效期至 2027 年 7 月 11 日。

③胡某玉，安全厂长，2021 年 10 月 21 日取得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证件（烟花爆竹生产单位），证号：43242519670306081

8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10 月 20 日。

④邱某莲，无亮珠组合烟花 25 发生产线主管，主要负责计

件及检查质量作为结算工资依据。

⑤胡某泉，107 号组装装药工房操作工人，负责操作组合烟

花自动装填效果内筒机进行填装效果件作业。

⑥胡某钰，107 号组装装药工房操作工人，负责操作组合烟

花自动装填效果内筒机进行填装效果件作业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文程烟花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聘请了具备安全管理资

质的胡某玉、黄某宝分别担任安全厂长和生产厂长。编制了公司

管理制度及相关操作规程。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明确了各岗

位的职责，制定了《关于实施安全生产管理与处罚细则的规定》。

制定了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，分层级组织了教育和培

训，组织了考核，开展了岗前十分钟安全教育。制定了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工作方案，建立了事故隐

患排查治理台账、领导带班记录和安全员检查工作记录。制定了

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，2024 年按计划分别于 3 月、6 月、

9 月组织了 3 次应急救援演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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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未建立健全全员安

全生产责任制。企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落实到

位，企业超人员作业、超药量存储、违规使用铁器工具、堵塞疏

散通道等事故隐患未及时消除。安全操作规程、生产安全事故应

急预案修订不及时。

（四）107 号组装装药工房工序

1.装填黑火药工人对提前运送到该工房的模压进行装填发

射药（黑火药）作业，装填完毕，清理现场，退场。

2.压垫巴工人在西侧工作间操作冲垫巴机对已装填发射药

模压进行压底巴作业。

3.装填内筒的工人在东侧工作间操作组合烟花自动装填效

果内筒机对压完底巴的模压进行效果件（内筒、笛单件）装填作

业。

4.压垫巴工人在西侧工作间操作冲垫巴机对已装填效果件

模压进行压盖巴作业。上述工序完成的模压及时转运包装车间进

行包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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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同型号机器照片（109 号工房同类机器）

使用浏阳市大瑶镇程全机械厂生产的组合烟花（发射筒内径

≤20mm）自动装填效果内筒成套设备进行填装内筒，具体流程

如下：

图 2 组合烟花自动装填效果内筒工艺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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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涉事相关检测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调查组将涉事相关物品送至株洲醴陵烟花爆竹

发展研究中心检验，检验检测情况如下：

1.内筒烟火药

检测结果：摩擦感度 86%（标准技术要求≤60%），所检项

目摩擦感度不符合《烟花爆竹烟火药安全性能指标及测定方法》

（AQ4104—2008）、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（GB 10631-2013）标

准要求，结论为不合格；撞击感度 22%（标准技术要求≤50%），

合格。

2.效果引火线烟火药（笛音）

检测结果：摩擦感度 18%（标准技术要求≤60%），合格；

撞击感度 22%（标准技术要求≤50%），合格。

（六）涉事机械勘验情况

根据专家组所出具《组合烟花（发射筒内径≤20mm）自动装

填效果内筒成套设备现场勘验报告》可知，事发工房所使用的内

筒填充设备在使用时经常出现卡模现象，设备运行过程中，由于

故障频出，推筒钎杆经常顶破内筒而导致烟火药散落在机架上，

造成机器上裸药较多。加上设备多处构件为非防爆设计，增加了

起火爆炸风险。

勘验结论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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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表明设备级别 F2 级，每台（套）设

备定员 1 人，实际操作过程中，要 1 人同时处理内筒填装和笛音

引线填装，完全应付不过来；每台（套）机台上总药量限量 5kg。

2.107 号工房在组装装药（装内筒效果件、装笛音药）时，

107号工房的实际危险等级为 F1
[1]
（按 GB50161-2022相关规定），

与厂家提供的设备使用危险等级 F2
[2]
不符。

3.设备上烟火药积尘厚，范围大，且含有感度高的烟火药，

设备上附着的烟火药积尘混合物不断在变化，设备在运转过程中

撞击、传动带来的附加能量，甚至是在带压吹扫时带来的附加能

量，很有可能会成为积尘的引爆能，增加了起火爆炸风险。

（七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10 月 12 日下午，临澧县应急管理局会同刻木山乡

安监站监管人员按照《临澧县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旺季安全检查工

作方案》对文程烟花进行安全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存在超员作业

等 4 项问题，依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《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二十条

硬措施》第 8 条
[3]
要求，口头责令该公司停产整顿五天（责令停

产停业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行政处罚，口头作出停业整顿五天的决

定，不符合法定程序；此次检查为旺季安全生产工作检查，未按

执法程序下达法律文书）。

1 F1 类：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形成爆炸危险的黑火药、烟火药及其粉尘的危险场所。

2 F2 类：在正常运行时能形成火灾危险，而爆炸危险性极小的危险品及粉尘的危险场所。

3 《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二十条硬措施》 8.对超员、超量、超许可范围、超设计能力、擅自改变工房用途、擅自改

变工艺流程等严重违法行为坚持“零容忍”，一经发现，一律顶格处罚并责令停产整顿 15 天以上。



12

13 日上午，文程烟花法定代表人李某锟指示安全厂长胡某

玉对工厂进行停产整顿。胡某玉随即于当日 10 时 50 分通过文程

烟花管理群发布了停产通知。107 号工房的员工胡某泉因白天参

加酒席未能完成生产任务，计划在当天晚上继续工作以补完剩余

任务。胡某泉在 13 日 16 时左右向无亮珠组合烟花 25 发生产线

主管邱某莲表达了他的这一意愿，邱某莲越权口头同意。邱某莲

未将这一情况上报给生产厂长黄某宝、安全厂长胡某玉和法定代

表人李某锟。

14 日 0 时 10 分许，员工胡某泉、胡某钰、于某和王某清 4

人（胡某泉与胡某钰系夫妻关系，王某清与于某系夫妻关系）在

未消除隐患的情况下进入 107 号工房进行组装装药作业。胡某泉

与胡某钰2人在107号工房东操作间操作组合烟花自动装填效果

内筒机进行填装效果件作业，王某清与于某 2 人在 107 号工房西

操作间操作烟花冲垫巴机进行压垫巴作业。

监控显示：0 时 16 分 34 秒，胡某泉、胡某钰进入 107 号工

房东工作间开始工作；0 时 17 分 10 秒，胡某泉开始给机器打油；

0 时 19 分 07 秒，胡某泉用正压式吹风管给机器吹灰。于某和王

某清在西工作区间操作烟花冲垫巴机对已经填装了黑火药的半

成品模具进行底巴压制，完成后逐一堆放在木垫板上，堆放量达

到 280 个后通过手推车送至东工作区间的北侧，由胡某泉和胡某

钰进行内筒和笛音引线填装作业。胡某泉将东侧堆放的内筒和北

侧压完底巴后的半成品模具放入组合烟花自动装填效果内筒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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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填装完后，由站在机器西侧的胡某钰将这些模具逐个堆放在

其身后（北侧）的木垫板上。0 时 23 分 16 秒，东侧机器由于压

杆与内筒未对齐发生卡顿；0 时 23 分 39 秒，胡某泉修复好机器，

继续进行填装作业。

0 时 50 分 19 秒，胡某泉在机器东侧下料斗手动放置内筒效

果件，胡某钰在机器西侧手动放置笛音引线，约 1.5 秒后发生燃

爆。

图 3 事发前现场情况

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询问及相关试验，推测具体燃爆过程为：

14 日 0 时 50 分 20 秒许，由于内筒底泥中的细石英砂落入内筒

灌装机机械某个金属传动装置，碾压后产生火花，火花引燃机器

上的火药积尘，积尘燃烧引燃笛音引线，点燃的笛音引线在工房

内乱飞，此时，107 号工房西间的于某和王某清分别立即从泄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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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和通道逃出，胡某泉和胡某钰由于被堆放在工房北侧的半成品

模压挡住疏散通道，无法逃出。笛音的火苗和工房内燃烧的火药

积尘同时点燃内筒引线，内筒爆炸后，将周围未引燃的内筒炸开，

并将内筒里的烟火药震飞出来，形成粉尘爆燃，爆燃的火焰再次

点燃工房内的内筒，多个内筒同时引爆，并引起周边内筒殉爆，

内筒爆炸产生巨大的冲击波，并将工房炸塌，同时，爆炸产生的

冲击波和气浪将胡某泉和胡某钰冲出工房，胡某泉被冲到工房外

对面防爆堤下，胡某钰冲到离防爆堤约 1 米远处，并被破坏的现

浇混凝土顶棚和彩钢瓦等埋压，胡某泉当场死亡，胡某钰送石门

县人民医院，当天 7 点 20 分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八）事故现场情况

图 4 事故发生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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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位于 107 号组装装药工房，长 7m，宽 4m，面积 28

㎡，危险等级为 1.1-2，设计计算药量为 16kg，定员 2 人，其东

面往东间隔 8.0m 依次为 108 号黑火药中转、109 号组装装药工

房，南面 12.0m 处为 106 号组装装药工房，西面 81.0m 处为 116

号成品库工房，北面 20m 处为 113 号包装车间工房。该工房有东、

西两个工作区间，每个区间东西宽 3.7m、南北长 3.7m，其东南

西三面为混凝土墙，北面无墙呈敞开状。东工作间放置一台组合

烟花自动装填效果内筒机，西工作间放置一台烟花冲垫巴机。

（九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人员伤亡情况：事故造成 2 人死亡。

1.死者：胡某泉，男，52 岁，汉族，住址：湖南省临澧县

九里乡双凤村第一组，身份证号：432425197210100871，系文程

烟花操作工人。

2.死者：胡某钰，女，51 岁，汉族，住址：湖南省临澧县

九里乡双凤村第一组，身份证号：432425197302221144，系文程

烟花操作工人。

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：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

标准》（GB/T6712），此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

316 万元（具体情况见附件）。

（十）其他情况

根据临澧县气象台提供的《气象专题报告》（第 2024073 期），

临澧县 10 月 13 日：阴天有小雨，北风 2～3 级，17～21℃；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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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4 日：阴天有中雨；事故发生当日，当地天气为阴天，气温

19℃，风向为北风，湿度为 89%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10 月 14 日 0 时 58 分许，文程烟花安全厂长胡某玉接到公

司门卫孙某财电话，报告称刚刚公司发生爆炸，接报后立即通知

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锟。

1 时 30 分许，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锟会同公司其他人员赶

到事故现场，途中电话报告给刻木山乡政府工作人员，同时安排

公司销售人员徐毅拨打 119、120 电话。

3 时 36 分许，市应急指挥中心接到临澧县应急指挥中心书

面上报事故信息，随即将信息上报至省应急指挥中心。

9 时许，临澧县应急管理局将事故信息录入生产安全事故统

计信息直报系统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锟会同公司其他人员于 1

时 30 分左右达到现场，发现 107 号工房被炸毁，随即安排人员

核实人员伤亡情况，积极组织事故救援。

1 时 50 分许，在离防爆堤约 1 米远处找到胡某钰，随即被

救护车送往石门县人民医院救治。

2 时许，刻木山乡安监站站长程勇、副站长孙雪松、刻木山

乡政府联厂干部和乡镇消防队携消防救援车赶赴现场开展救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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刻木山乡消防救援队到达现场扑灭明火。

2 时 20 分许，刻木山乡党委书记江斌等乡镇负责同志陆续

到达事故现场。

2 时 50 分许，临澧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乔锋、时任县应急管

理局局长汤英、副局长杨基辉到达事故现场，并迅速指挥调度应

急、公安、卫健等部门赶到现场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5 时许，救援人员在 107 号工房外对面防爆堤下搜寻到胡某

泉，确认其已死亡。

8 时许，省应急管理厅、市应急管理局相关监管人员相继赶

至事故现场督促指导事故应急处置及善后处理工作。

(三)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2 时许，石门县人民医院救护车抵达现场，随即将伤者胡某

钰送往石门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。

7 时 20 分，胡某钰经抢救无效宣布死亡。

事发后，属地政府及时与伤者家属进行沟通，全力做好安抚

疏导工作。10 月 14 日，死者家属与文程烟花均达成赔偿协议，

遇难者已安葬，未产生社会负面舆情。

(四)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发以后，属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，事

故现场应急处置总体得当，善后稳妥有序，未造成次生灾害和衍

生事故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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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直接原因

1.填装设备存在设计缺陷，含药积尘未及时清理，内筒烟火

药摩擦感度超标。组合烟花自动装填效果内筒成套设备使用时，

容易使含烟火药的灰尘扬起，飘落在机器的机架上和裸露的传动

部位，加上填装设备构件多处为非防爆设计，作业人员未及时清

理机器上积尘，同时内筒烟火药配比不合理，摩擦感度达到 86%，

内筒填装过程中，机械摩擦产生火花，引燃机器上的含烟火药积

尘，并引燃笛音剂和内筒引线，内筒爆炸后，将邻近内筒的烟火

药炸出，被炸出的烟火药燃爆并引燃更多的内筒，内筒炸出的烟

火药和大量内筒殉爆形成爆炸。

2.超员超量，人员违反操作规程。107 号工房设计总药量为

16kg，实际药量为 33.28～34.28kg 区间，远超设计药量。107

号工房定员为 2 人（单人单间），实际作业人员为 4 人（每单间

2 人，共计 4 人），并操作时其待填装模具和已填装效果件模具

将操作间疏散通道堵塞，人员无法逃生，导致事故扩大。

（二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根据《爆炸性环境》（GB/T3836.26-2019）第 26 部分：

静电危害指南，该机器金属机架通过安装螺丝接地，在湿度

大于 65%的环境中，发生静电火花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当天湿

度为 89%，可以排除因静电起火的可能性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

1.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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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规程内容与生产现场管理实际不符，督促落实不到位，对工

房超员超药量、违规使用铁器工具、堵塞疏散通道等事故隐患未

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管控。

2.行业监管和属地安全监管不到位。临澧县应急管理局和刻

木山乡人民政府，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监管部门尽管在检查

中发现了该公司存在工房超员超量、违规储存等 4 项问题，并口

头要求整改，但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企业落实。

四、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湖南省文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

该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严格落实。监管人员已经口

头指出企业存在超员作业等多个问题隐患并要求整改，但企业超

人员作业、超药量存储、违规使用铁器工具、堵塞疏散通道等事

故隐患并未得到及时消除。

（二）有关监管部门

1.临澧县应急管理局

临澧县应急管理局作为行业监管部门，根据年度工作计划，

2024年度对文程烟花有限公司开展了2次计划执法和日常监管，

对发现的问题下达了整改指令，责令限期整改，也组织了复查，

在 10 月 12 日组织的烟花企业专项安全检查中，查出文程烟花存

在工房超量、违规储存等 4 项问题，口头要求企业整改，并停产

停业 5 天。

经查，临澧县应急管理局对事故企业口头要求整改后，仅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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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在乡镇安监站对其督促整改，对企业未消除隐患并生产这一情

况预判不足，未采取有效措施跟踪巡查，未督促企业及时消除隐

患。

2.刻木山乡人民政府

刻木山乡人民政府作为属地监管部门，依法依规开展日常监

管，作为受委托执法单位 2024 年对该企业开展执法检查 5 次，

对其中发现的问题配合县应急局进行查处，同时乡镇联厂干部对

其联系企业每周不少于 2 次安全检查，落实日常安全监管。

经查，刻木山乡人民政府在督促文程烟花及时消除隐患上督

促不力，督促整改仅仅停留在白天巡查，驻厂制度未落实到位，

未督促企业及时消除隐患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1.胡某泉、胡某钰，文程烟花 107 号工房操作工人。为赶生

产进度，无视公司停产通知，仍然在夜间进入工房进行生产作业，

且超量存放药物，操作过程中，又违规将模具堵塞安全通道，致

使燃爆事故发生时无法逃脱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鉴于两

人均已死亡，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。

(二)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易某钱，40 岁，中共党员，临澧县应急管理局烟花股副

股长，负责联系事故单位和其年度计划执法工作，发现文程烟花

多处多项隐患后，未及时跟踪企业整改情况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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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建议移送临澧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。

2.洪某国，51 岁，中共党员，临澧县刻木山乡安监站干部，

联系文程烟花，系刻木山乡驻厂安监员，对县应急局交办的事故

单位隐患整改执行情况督促巡查不到位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

建议移送临澧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。

3.邵某，53 岁，中共党员，临澧县刻木山乡人大主席，作

为乡镇分管安全生产的分管领导，对县应急局交办的事故单位

隐患整改执行情况督促落实不到位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

建议移送临澧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。

10 月 5 日至 14 日，临澧县连续发生 3 起烟花爆竹事故，分

别为临澧民泰黑火药有限责任公司淋海生产区“10·5”一般燃

爆事故无人员伤亡，临澧太浮己禄花炮公司“10·12”一般爆炸

事故死亡 1 人、常德临澧湖南省文程烟花爆竹有限公司“10·14”

一般燃爆事故死亡 2 人。事故发生后，临澧县委对时任临澧县应

急管理局局长汤某作出免职处理，并对在“10·12”事故中负有

监管责任的临澧县应急管理局烟花股股长刘某平给予提醒谈话。

（三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1.李某锟，文程烟花法定代表人，未认真履行公司主要负责

人管理职责，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落实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

故隐患，在临澧县应急管理局发现企业存在多处多项隐患后，未

督促及时整改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临澧县应急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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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予以行

政处罚。

2.胡某玉，文程烟花安全厂长，在文程烟花管理群发布隐患

整改通知后，跟踪落实不到位，对员工夜间私自生产的情况失察，

对员工堵塞安全通道和超量存放药物等事故隐患检查不到位，制

止违反操作规程行为不力，对本起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临澧县

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规定

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

3.文程烟花。在临澧县应急管理局发现多处多项隐患后，公

司虽然通过文程烟花管理微信群发布了整改通知，但该公司在未

消除隐患的情况对员工私自生产失察，导致事故发生；且未对生

产场所工房超员、超药量、堵塞疏散通道等事故隐患采取有效措

施消除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，对本起

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临澧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（一）款之规定依法予以行政处

罚。

(四）其他处理建议

1.邱某莲，文程烟花无亮珠组合烟花 25 发生产线主管，主

要负责计件及检查质量作为结算工资依据，在公司通过文程烟花

管理群发布了隐患整改通知后，仍然越权口头允许员工在未消除

隐患的情况下进行生产，且未向生产厂长及其他负责人报告，对

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，建议由文程烟花给予内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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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浏阳市大瑶镇程全机械厂。该公司为事发企业提供的机械

设备安全设备设施不符合行业标准。建议由常德市应急管理局专

题向省应急管理厅报告，重新对该公司生产的组合烟花（发射筒

内径≤20mm）自动装填效果内筒成套设备进行鉴定并依法处理，

避免类似事故发生。

3.临澧县应急管理局和刻木山乡人民政府，作为行业主管部

门和属地监管部门在事故单位隐患整改期间，未驻厂盯防或夜间

巡查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，责令上述两家单位向临澧县人

民政府作出书面检讨。

六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（一）进一步压紧属地政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责任。

临澧县委县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

一系列重要论述，牢固树立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理念，要进一步

统筹安全发展工作，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，严格落实地方

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责任清单，通过党政领导责

任的压紧压实，倒逼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到位。要深

刻汲取“10·12”、“10·14”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加强监管。

要通过采取多种执法手段、宣传教育培训等措施，督促烟花企业

全面落实责任，把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实到生产经营活动的全

员、全过程、全方位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以高水平安

全保障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湖南省文程烟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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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竹有限公司要严格遵循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严

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生产；要进一步压实安全管理人员对生产现

场的管理责任，必须制止从业人员不安全行为，要扎实开展员工

安全培训：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，提高员工的安全

意识和操作技能。培训内容包括安全制度、操作规程、应急预案

等方面；对于新员工和转岗员工，要进行全面的安全培训，确保

其熟悉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和技能。各特

种作业岗位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

（三）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。临澧县应急管理部门

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，始终保持严管高压态势，严

厉查处烟花爆竹生产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。在开展执法检查行动

中，要深入企业生产、储存、经营、运输等各个环节，切实加大

检查力度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坚持“零容忍”。属地乡镇要进

一步规范执法行为，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检查职责，加强对烟

花爆竹企业超药量、擅自违规生产等违章违规行为的动态管理，

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严格依法依规予以处理，彻底治理纠正和解

决违规违章问题。

（四）加强设备的检测检修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要建立并严

格落实机械设备检测检修制度，定期维护、定期检测。机械操作

人员要熟悉掌握本岗位机械设备基本性能，要做到会检查、会使

用、会操作，发现问题立即报告。要坚持做到开工前检查，作业

过程中发现异常要立即停机，及时清理药尘、杂物再检修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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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设备保持良好状态下工作。机械设备制造企业要做好机械设

备的安装调试、技术指导、检修维护等售后服务工作，积极协助

使用企业完善安全管理措施、培训相关作业人员。安全监管部门

要加强对涉药机械设备的监督检查，指导和督促企业强化安全管

理措施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
